
 

证券代码：002507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2018-060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一建”）拟将其持有的重庆

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涪陵榨菜”）29,977,264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协议转让给北京建工一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建

工一建”）。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3、本次协议转让需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4、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各方未能严格按照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义务，本次交易是

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近日接到北京一建电话通知, 获悉北京一建因经营需要，拟将其持有的

29,977,264 股涪陵榨菜股份转让给北京建工一建，双方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基本情况 

（一）交易双方介绍 

1、转让方 

（1）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 75 号   

法定代表人：田文杰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可承担各类型工业与民用建设项目的建筑施工；承担各类建筑（包括

车、飞机）的室内室外装饰装修工程的施工；制造、加工建筑施工升降机、混凝土结

构件；加工商品混凝土；承担本单位货物及部分社会运输；仓储服务；租赁建筑机械；

为建筑材料性能测试提供服务、销售建筑材料；钢模板、钢支柱、钢脚手架、钢脚手

板、碗扣式钢脚手架、异型钢模及配件的维修、租赁、钢结构、网架工程施工二级；

建筑防水工程施工二级；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二级；市政建设工程施工二级的第 1、2、

7、三项。可承担单体建筑面积 5 万平方米以内的各类消防施工工程。可承担 10 千伏

及以下架空线路、变配电室安装工程施工；安装、维修保养电梯；物业管理；出租写

字间；劳务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依法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经营期限：自 2006 年 9 月 18 日至 2056 年 9 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01629086T 

股东及持股比例：东兆长泰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1%）、北京建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持股 49%）。 

北京一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身份证号码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田文杰 董事长、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152601197005XXXXXX 无 

张英甫 董事、党委书记 男 中国 中国 110104196009XXXXXX 无 

孙阳 董事、工会主席 女 中国 中国 131002198301XXXXXX 无 

刘沙涛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130582198301XXXXXX 无 

李笑雪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370103198001XXXXXX 无 

（2）股份承诺及履行情况 

1、北京一建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和 8 月 5 日分别进行了股份追加锁定 6 个月和

12 个月的承诺：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内，北京一建不会委托他人管理所持有的上述



 

股份，也不会通过协议、信托或任何其他安排将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授予他人行

使，亦不会要求公司回购上述股份，在上述承诺的锁定期内，北京一建若违反上述

承诺，减持涪陵榨菜股份，则减持股份的全部所得上缴涪陵榨菜，归涪陵榨菜所

有。 

2、2015 年 7 月按照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北京一建作为涪陵榨菜持股 5%以

上股东，基于对涪陵榨菜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为促进涪陵榨菜持续、稳定、健康

发展和维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于 2015年 7月 10日作了如下承诺：至本承诺签署

之日起未来 6个月内不减持涪陵榨菜股份。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一建已严格遵守并履行完毕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

述承诺的情形。 

2、受让方 

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建工一建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内大街 75 号  

法定代表人：田文杰  

注册资本：12,370.1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铝合金门窗、塑钢门窗；加工金属制品；对外派遣实施

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货物专用运输（罐式）（限分公司经营）；施工总承包、

专业承包；建筑机械租赁；房地产开发；建筑幕墙工程设计；建筑装饰设计；承包

境外房屋建筑、机电安装、建筑装修装饰、起重设备安装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

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

活动；货物专用运输（罐式）（限分公司经营）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自 2002 年 01 月 08 日至 2052 年 01 月 0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334487859  



 

股东及持股比例：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100%）。 

北京建工一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留地 身份证号码 
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田文杰 董事长、总经理 男 中国 中国 152601197005XXXXXX 无 

张英甫 董事、党委书记 男 中国 中国 110104196009XXXXXX 无 

孙阳 董事、工会主席 女 中国 中国 131002198301XXXXXX 无 

刘沙涛 董事 男 中国 中国 130582198301XXXXXX 无 

李笑雪 董事 女 中国 中国 370103198001XXXXXX 无 

（二）股份转让交易双方的关系 

北京一建持有北京建工一建 100%股权，二者为母子公司关系。 

（三）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前后交易双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股份 本次转让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北京一建 

所持股份 3,561.7264 4.5122 564.0000 0.714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61.7264 4.5122 564.0000 0.714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北京建工一建 

所持股份 0 0 2,997.7264 3.797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2,997.7264 3.7977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主体  

甲方（股份转让方）：北京一建 

乙方（股份受让方）：北京建工一建 

2、标的股份的种类、数量、比例 

标的股份为北京一建持有的 29,977,264 股涪陵榨菜股份，占涪陵榨菜总股本的

3.7977%，标的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 

3、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标的股份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5.25 元/股，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756,925,916.00 元（大写：柒亿伍仟陆佰玖拾贰万伍仟玖佰壹拾陆元整）。本次股份



 

转让不支付对价，以增加投资方式计入北京建工一建资本公积。 

4、协议生效条件 

自协议转让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二、本次协议转让股份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

理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北京一建的股份减持遵守了《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东兆长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北京一建 51%股权,北京一建持有北京建工一建

100%股权，三者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所规定的一致行动人。本次协议转让

股份完成后，三者合计持有涪陵榨菜股份 51,241,350 股，占涪陵榨菜股份总数的

6.491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http://cninfo.com.cn）上的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重庆市涪陵榨菜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3、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本次协议转让股份的转让方与受让方均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四、备查文件：  

1、北京一建与北京建工一建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书》；  

2、《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3、《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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